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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八届人大二次会议第270号建议的答复
陈晓燕等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重视解决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的议案”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我市养老事业的关心！您在议案中对失独家庭、独生子女伤残家庭的老人和“双独”家庭的养老问题，提出了出台独生子女养老地方法规，建立健全独生子女家庭养老补贴制度，大力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建立独生子女家庭养老保障底线等建议。
一、国家政策支持 

2019年3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号）明确指出：“充分发挥公办养老机构及公办民营养老机构兜底保障作用，在满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特困人员集中供养需求的前提下，重点为经济困难失能老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人提供无偿或低收费托养服务。”从国家层面，已经把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列入保障范围。预计国家层面将要会制定详细的政策，对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做专题规划，加大对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的政策倾斜力度，普惠所有独生子女家庭，并兼顾特殊家庭的需要。
二、完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
近年来，为解决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不足，我市每年都安排有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任务，并安排有资金补助。2016年建设15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列入市政府民生实事之一，市福彩公益金以奖代补，每个补助10万元；2017年建设12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2018年建设20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其中16个通过省厅验收，每个补助10万元。2019年按照省厅建设任务要求，全市建设35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目前，县区已申报了建设点，我们将加大督导建设力度，争取年内投入运营、发挥作用。
三、开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社区居家养老是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的最好结合点，我们积极推动社区养老服务，鼓励社区整合资源，通过政府补贴等措施，鼓励和支持不同所有制性质的单位和个人在我市投资兴办老年服务实体；按照当地社区建设规划和老年人实际需要，协同各个部门，整合资源，在城市社区建设社区日间照料室、托老服务站和居家养老服务站点等基础性服务设施，大力推动专业化的老年医疗卫生、康复护理、文体娱乐、信息咨询、老年教育等服务项目的开展，构建社区为老服务网络，为老年人提供就近方便的多种服务。依托社区基础服务设施开展居家养老服务，建立社区日间照料室和托老服务站，依托社区卫生服务站，为社区日间照料和居家养老服务老年人提供了良好的医疗护理服务。
四、发挥机构养老的辅助作用
当前入住养老机构的大多是高龄、丧偶、疾病老人，未来独生子女父母选择机构养老的总体比重会逐步增加。我们将加大对养老机构的政策扶持，适当增加机构养老所占比重。对养老机构实行统一管理，建立标准化的服务监管体系，实现养老机构的发展与政府补助挂钩，民政部门对养老机构的场地、人员、配备、服务质量进行综合评估，推动养老机构上等级、提质量、优服务。
五、打造多元化养老模式
政府引导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形成适应当前多元化养老模式下的独生子女家庭养老价值观念。引导独生子女父母转变对子女养老的过度及单一性依赖。面对可能出现的种种养老风险和困境，已经或即将步入老年行列的独生子女父母应发扬自立自强精神，根据不同老龄阶段和家庭情况变化，作出合乎自身特点的规划安排，尽量延长自主自理生活的时间，提高老龄期的生活质量，做到来源渠道多样化的“老有所乐”。要充分理解子女的生活和工作压力，逐步转变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做好“身体好自己打理，行动不便请人护理，不能动了去养老院”的精神物质准备。面对父母的养老问题，独生子女包括其配偶都无法回避，也应勇敢地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赡养职责。独生子女应欢迎愿意“回巢”的老年父母共居或设法创造条件就近居住。
欢迎各位代表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十分感谢你们对养老事业的关心，希望今后能够得到更多关注和支持。 
                                 2019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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